
龜山國小兒童及少年高風險家庭篩檢通報及處遇流程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備註：兒少行方不明者，若為 6 歲以下者，請依「6 歲以下弱勢兒童主動關懷方案」相關規

定辦理。 

通知當地地方政府社會局

（處） 

篩檢是否為兒保、家暴個案

或已提供服務之個案 
回地方政府個管

單位 

否 

民間團體提出評估結果及處
遇計畫並回報社會局。 

依結案指標進行評估後結案 無須提供

服務不開

案 

醫事人員、社會工作人員、教育人員、保育人員、教保服務人員、

警察、司法人員、移民業務人員、戶政人員、村（里）幹事、村

（里）長、公寓大廈管理員等，於執行工作時，知悉兒童少年家庭

遭遇經濟、教養、婚姻、醫療等問題，致有未獲適當照顧之虞情

形，填寫「兒童少年保護及高風險家庭通報表」進行通報。 

轉介相關單位

提供服務。 

經評估為兒

童 少 年 保

護、家庭暴

力及性侵害

個案，應轉

請社會局或

家暴中心循

兒虐及家暴

處遇流程辦

理。 

視需要回覆

通報單位。 

結合民間團體訪視評估高風險家

庭之問題及需求。 

開案 

是 

依個案需求提供
家庭處遇服務 

家暴個案符合高風險評

估指標者，通報篩檢窗

口派案 


